
通大〔2023〕2 号

佺

各院（室、中心）、部门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

经 2023 年第 10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决定：

聘施佺同志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

（兼）；

免去陆俊杰同志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

职务。

南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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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3 日印发


